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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七十四猇 

第三百零I 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 

主席 Mr A PARODI (法國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屮 國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西 钕 

利 亞 ％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— 丰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

埃 社 會 主 義 共 相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

合衆國。 

七 十 八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

[文件S/Agenda 304] 

―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。 

二 印 度 - 巴 某 斯 坦 問 題 。 

(甲）印度代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關;^ 

傑木(Jammu)及瑢什米爾(Kashmir) 

局勢致安垒理事會主 ;15函[文件S/ 

628], 

(乙）巴基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一月 

十五日關於傑木（Jammu)及瞜什米 

爾(Kashmir)局勢致铋書長函[文件 

8/^46], 

(內）巴某斯坦外交部長一九四八年一月 

二 十 日 致 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函 [ 文 件 

S/655]。 

H 捷 克 斯 拉 夫 

智利出席脚合國常任代表一九四八年三 

月十二日致)I*書長函[文件S/694] 

四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

g 次 會 議 

三午Bll十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t : 十 九 邁 過 議 事 日 程 

(議事曰程通 

Ï " 席 關 於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， 本 席 迄 無 重 

要消 f t足W奉吿安全理事會。本席W爲最好 

將本問題留待本次會^末，或本日午後會議 

開始時始行置議。 

八 十 繼 續 討 論 印 度 -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

印度代表 M r Pil lai及巴某斯坦代表Mr 

Ispahani循主席婧，辛安全理事會叆席就座。 

主 席 闞 於 傑 木 及 與 瞜 什 米 爾 問 題 ， 本 

席 願 促 請 ^ 君 注 f , 安 全 理 事 會 第 二 百 八 十 

六 次 會 已 就 ^ 間 題 而 爲 决 議 ， 龙 措 派 委 員 

會fJ往印度[文件S/726]。^委員會，除美國 

尙未推出1 戈表外，目前巳吿完成。本席可否 

—詢关國7\表圑在最;期内能否推出代表？ 

Mr AUSTIN (美國）本人希望本日卽可 

收到是項消息。 

主 席 余 W 爲 委 員 會 提 名 事 旣 瞬 將 完 成 

«^委員會應籙備早日赴印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阿根廷政府巳任命 

I t歐洲某國大便爲^委員會委員，因此敝國 

政；ff^知該委員會於啓程赴印8ij，是否在此 

間 或 歐 洲 某 地 先 行 集 會 。 倘 丄 席 或 書 處 有 

W吿我，俾轉呈敝國政府，則幸甚矣。 

- + 席 本 席 頃 聞 現 化 此 間 之 委 員 會 委 員 

將 ; & 紐 約 舉 行 非 正 式 會 遴 一 次 ， 審 1 « 正 式 

會 , 義 開 始 時 之 ^ 項 程 & 。 關 此 事 委 員 將 自 

行决定。委員會或擬在歐洲舉行第一次正式 



會 議 ， 麼 關 此 事 本 席 龙 無 確 實 涫 & 足 以 奉 

吿 阿 根 廷 代 * 。 余 W 爲 r i 代 表 若 與 祕 書 處 保 

持 接 觸 ， 自 可 迅 速 狻 得 關 此 * 之 確 飘 。 

提出力,安全理事會之印度與巴某斯 i間 

，端， i if瞜汁米爾間題外尙有其他三項，此 

諸 君 所 深 曉 者 。 余 W 爲 對 各 : 1 問 題 最 佳 之 

解 决 辦 法 係 擴 大 卽 將 赴 印 之 委 員 會 之 任 務 

規定，俾其能審査各，^端， j è向理事會提 

出報化。屆時菩人自可斟酌廣形，或訓令委 

員會就^該pi i題苒作透澈研究，或由安全理 

事會再行審》i。 \ 

Mr AUSTIN (美利堅合衆國）敝國雖尙 

未推定正式代表，但爲一時椹宜計，关國政 

府願楷定^國代表圑中之一員，參加安全理 

事會處理傑木及啄什米爾局勢之委員會，俾 

與1该委員會其他委員國代表協同丁作。 

Mr GONZ;ILEZ FERN;CNDEZ (哥侖比亞)本 

人IE擬提出美國代表頃間提出之建議。余以 

爲此事極屬有益，倘3委員會或其組成之代 

表儘早在此間開會，俾大致决定;^委員會之 

丁作訐畫，則一旦美國出席該委員會之代表 

— 經 任 命 ， 該 項 計 5 卽 可 充 分 7 y 推 進 。 

Mr E I ^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前 閜 此 

事之解决，尙有: i t他兩項障礙。其一係财政 

方面者，卽|?嗇處對^*^^委員會之費用"及 

如何/tfc印，是否已iTT定辦法。第二件有關任 

命執行公民投稟之人員。據本人所知，理事 

會 尙 未 取 有 闢 , 3 拳 項 之 步 驟 ， 但 依 據 决 議 

案，;^項執行人員，係舉行瞎什米爾公民投禀 

有關0#之一項。關方Nft方面之工作進行如 

何？各項問題有無狻展？是否已镀解决抑尙 

待解决？ 

— " F 席 i l f * 處 對 頃 所 提 出 之 間 題 將 予 

注盲，助理祕書長到會後，定當遂項答覆。 

Mr A R C E ( 阿 根 廷 ） 印 度 與 巴 某 期 政 

府旣已提出答覆，則吾人應知^委員會所處 

地位究爲如何。倘余記憶正確，各I，政府前 

巳宣稱未能接受理事會决 - f t 案中之若干規 

定。iîl係如此，或可發生一項危險，卽當委員 

會 到 ^ 地 時 ， 各 ; ^ 政 府 可 能 作 梗 ， 使 委 員 

會未能IS滿執行其任務。 

J席若將印度與巴某斯坦兩政府最後之 

答覆化知吾人，或不無裨益。 

工 席 理 事 會 所 接 兩 政 府 來 文 屮 ， 包 含 

若干保留，事鉞有之。 f i余 j y爲當委員會抵 

達;^地後，將不致遭遇困難足阻其完成任務， 

本 席 : 籲 請 派 有 代 表 列 席 此 間 之 兩 政 府 ， 盡 

力協助委員會工作。 

(理事會辛是採用卽時傅譯制） 

Mr PILLAI ( 印 度 ） 印 度 政 府 對 於 安 全 

理事會四月二卜一 R [第二八六次會議]關於 

瞜 什 米 爾 問 題 所 通 ^ 决 案 表 亍 反 對 ， 此 事 

811經印度首席代表屨次1^明朴案，四月十九 

日 彼 向 理 事 會 提 聲 明 ， 措 ^ 更 形 明 確 。 安 

全狎事會當不願本人重述前言。 

&質上，印度政府；；？爲决Si案中之若干 

建Jï， 依 吾 人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投 , 見 加 W 

修 正 ， 决 雑 實 施 。 本 席 擬 略 述 吾 人 所 W 反 

對之奮見。 

决 案 第 二 款 甲 目 ， 要 木 吾 人 與 安 全 理 

事 會 委 員 會 諮 詢 ， 實 施 自 傑 木 啄 什 米 爾 撒 

：é軍隊，El"遂漸減'》軍隊？足供民政當局維 

持 治 安 之 用 之 計 i ， 是 項 撒 軍 計 畫 ， 當 於 委 

員會對士著族人撒^，及停戦辦法生效兩事 

上咸覺满,時，付諸實施。It侵入該邦者不僅 

士著族人而已。巴基斯坦之正規軍典非正規 

軍同樣事侵略行動。 f f e 在一切侵略者未自 

^ 邦 赏 撤 ^ 以 前 ， 吾 \ 人 不 能 撒 吾 人 之 軍 

睐，或减少軍隊員額，縱在彼時，吾人仍將保 

拧；數軍隊，7僅足供維持冶安，H供^邦正 

當防衞之需要。 

苒者，吾人不能接受英聯王國代表對第 

二款（丙）EU 二，三）中所述及"前進及某地區 

域 ' 一 之 解 釋 [ 第 二 八 六 次 會 ; « ] 。 無 論 如 

何 ， 吾 人 應 保 留 栊 利 , 戊 軍 邦 西 部 ^ 境 ， 

或其他可受攻撃之地界，"防^邦再受攻鶬。 

第 四 項 規 定 " 备 I S 域 應 儘 量 利 用 就 地 募 

徵之人員，恢復及維拧冶安 "倘本項規 

定係指印度派辛;^地恢饭及維待冶安之現有 

軍隊或譽察，吾人斷難接受，如其係指爲綏 

靖目的而徵募之補充警察人員，刖吾人覼對 

此項修正之條款加W考盧。 

决I*案第五項規定，如委員會咸覺地 

方軍隊力量不敷ir>，，该委員會商得印度與 

巴某斯坦兩國政府同盲後，得" 商訂辦 

法 ， 視 需 * 所 在 酌 派 印 度 或 巴 基 斯 坊 T 隊 ， 

達綏靖目的"。截于目前，巴某斯 to由^邦 

後 門 侵 人 ， 颇 满 意 ， 吾 人 自 來 對 此 加 j y 抵 



in,今第五項規定，實予巴某斯坦自前門侵 

入 之 機 會 。 吾 人 對 此 項 尋 取 巴 某 斯 i t l 援 助 

jy挽救其所造成局勢之原則，完全: Ï能接5， 

蓋此舉無異開門揖盜。吾人對此項原則断锥 

接受。 

决 議 案 第 六 項 ， 企 圆 強 ; 邦 組 織 聯 合 

政府。此項違背一"^民主辦法之方式，吾人 

不 能 接 受 。 睢 吾 人 願 向 ^ 邦 建 , 邦 政 府 

之某礎應力求廣泛， f t内閣總理應有選擇閣 

員之完垒自由權。 

第八項擬授予公民投挛總監 jy措揮監督 

邦軍隊及警察之權，俾舉行公; iF之公民投 

禀。^决>^案中尙有若干項述及是項椎力。實 

刖 此 項 權 力 小 僅 全 無 耍 而 又 越 權 ， 且 如 

代表圑首席所云此項權力之賦予，乃行政上 

之重大錯1^。 

第 十 款 （ 丙 ） 目 規 定 邦 司 法 系 統 中 另 

設司法機關，w審理公民投禀總監 i i s爲對於 

公 民 投 菓 事 項 具 有 重 大 影 響 之 案 件 ， 項 ： Ê 

擬 授 與 公 民 投 , 總 任 命 此 項 司 法 機 關 之 

審判官之權力。 

^ 款 之 規 定 對 : ^ 其 具 有 最 高 法 院 ， 各 級 

法 院 及 訴 ， 序 之 ; ^ 邦 現 , 司 法 部 ， 無 f 中 

毀損其分名。公&投褢總鳖任命特別法院審 

判官之舉，亦典司法獨立之原刖大相牴觸。 

最後，第十款(戊）目，企圖授權公民投 

菓總監與巴某斯坦政府及其在委員會之代表 

通飘。公民投累總監乃傑木與瞎什米爾邦之 

官 員 , 倘 便 ; S 員 有 與 外 界 政 府 之 自 由 ， W 

處理原應由^邦政府負責辦理之事項，則此 

皋有違一切政治耍旨及行政原則，殆無可疑。 

W 上 所 言 ， 係 敝 國 政 府 對 該 决 案 所 持 

異遴之犖犖大端，凡此JW及其他各sif ,在敝 

國 首 席 代 表 致 安 全 理 事 且 經 载 人 紀 錄 之 教 

明中均巳述及。本人此際祗須促請諸君注意 

各 該 赘 明 , z l è 重 申 前 言 ， 卽 决 P S 案 如 不 依 ^ 

所提各點予W修正，則歃國决不能履行3决 

s i案所加諸吾人之義務0 

本人：Jfe願指明者，縱該决議案依照原 

予JW修正，但在巴基斯坦未屐行第一項所定 

義 務 前 ， 印 度 不 能 履 行 其 所 負 之 義 務 。 查 

决 璣 案 第 一 項 規 定 巴 墓 斯 坦 應 " 自 ^ 邦 撒 

所有爲作戰目的入境之族人及巴某斯W國 

民",並制止"是項分子侵入該邦及JW物資接 

濟 在 彼 邦 作 戰 人 員 " 。 若 侵 略 者 不 撒 : 境 内 

治安未恢伖，則爲自由及公正之公民投菓而 

籌設之任何機構顯無推動希望。 

倘 决 案 未 吾 人 J f * 予 以 修 正 ， 而 ^ 

委員會依然被派前赴印度——此純係安全理 

事會所應决定之拳——印度政府仍樂與>^委 

員會商談，關y此事印度政府前巳聲明在*。 

尙 有 一 點 本 人 須 予 指 出 按 主 席 提 ， 謂 

吾人對之業經表亍若干反對意見之委員會權 

限，現擬予W櫥張，俾其足W槪括印度與巴 

基斯坦間一切爭端之事項。本人擬立卽聲明 

各 ^ 事 項 毫 不 重 s ， 絕 7 應 龃 耗 安 全 理 事 會 

之時間。故争所引爲慽者，小能代表敝國政 

府 接 受 目 前 將 各 該 * 項 交 由 理 事 會 所 ; s 委 員 

會審 f t之建Je。鄙人不知諸君願否余;^此時 

申論各该事項。倘今後之討論證明有此項 

要時，本人保留重行置論之樺利。 

Mr ISPAHANI (巴基斯坦）鏖^^&項言論 

及 該 關 係 事 件 之 各 方 面 旣 且 盡 ， 本 人 原 

不擬代表巴基斯W發表任何意見。在此最後 

nft論之階段屮，本人願向安全理事會略作數 

fS , f在喚起理串會注奮今日各項演;>^所引 

迤 之 重 * 問 題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辩 論 協 商 幾 經 四 月 ， 卒 四 

月 二 十 一 日 第 二 百 八 十 六 次 會 ^ 通 & 决 

案，向1?執之兩方政府，建議公平解决瞜什 

米爾事件所應依據之數項盲見。該決ni案建 

• • i 雙 方 停 止 戰 j î ， 並 在 安 全 理 事 會 爲 可 j y 

保S公正無偏之公民投禀之條件下，舉行關 

於該邦加入何方版圖問題之公民投稟。 

兩國對於該决r袭案若干項規定，均表反 

對。吾人倘就各該反對意見細加分析，卽知 

巴基斯坦因恐理事會所提建議欠澈底，不足 

«保證公正無偏之公民投禀,故表示反對，It 

印 度 所 以 反 對 理 事 會 建 - 係 因 印 度 小 W 安 

全理事會對 f 赌 C J i 本身所持奮見爲然之故。 

換 言 之 ， 印 度 不 接 受 安 垒 理 事 會 關 公 R 投 

菓 之 公 平 條 件 所 表 亍 之 盲 見 ， 因 其 與 ‧ ̂ 國 

對此事之奮見相左，根據該項理由，印度担 

組 合 作 實 施 與 彼 哲 見 小 盡 符 合 之 各 項 規 

定，此由該政; f f之來文中可 id l見之[文件S/ 

734]。 

本人現擬一述迅速處理巴基斯坦政府對 

印度三項指控之重要È% ，是卽關*^ Junagadh ， 



種 族 危 害 及 不 履 行 若 干 協 定 等 項 。 ^ 全 事 

會 巳 齄 取 雙 方 盲 見 。 安 全 理 事 會 雖 s 瞜 米 

爾 爭 件 爲 印 度 典 巴 某 斯 坦 齟 齬 中 最 屬 緊 急 

之 事 件 ， I t 本 人 頃 所 述 及 之 其 他 各 項 ， 在 

兩 自 治 領 之 全 继 關 係 中 断 不 能 視 爲 俾 質 次 

要。Jimagadh局勢，因與巴基斯坦政府及人 

民 威 信 有 關 ， 故 極 形 嚴 重 ， 苟 非 巴 某 斯 坦 

政 府 百 端 隱 2 , 早 已 引 起 正 面 衝 突 。 菩 人 在 

Junagadh所遭遇之局勢，在某種程度上與安 

全理事會在世界其他部份所遭遇者無異，卽 

某一會員國，全然抹^國際道義，武力佔據 

他一會員國颌士，拒綞撤離。 

^人猶憶在討論之初期，响人表矛會見 

謂理事會就瞎H"米爾事件所爲之决議足爲解 

决Junagadh事件之模範。吾人始終贊助此 

項 f見，因而書面提出若干解決所可依據之 

具體提。本人兹不贅述，睢請理事會參閲一 

九四八年五月七日安全理事會第二八九次會 

饞中Sir Mohammed Zafrullah K h a n 之演^ p 

危害種族問題，對;^兩自治領關係亦具 

有深刻影簪。除賴安全理事會協助指示，兩 

自治領同會就此項關係雙方少數民族之重大 

問題，協調磋商外，任何企圖镀致其他方面 

政治或經濟之合作將屬徒勞。 

吾人承在若干 1 ^ 域內，巴某斯坦囘教 

徒間因對方挑置而有暴戾舉動，故吾人曾邀 

請安垒理事會派遺調査圑至兩自冶傾調査眞 

相。巴某斯 f f l提出此項，無非希冀藉此镀# 

途徑，W扬救雜居邊區，備受蹂躪凌辱之億 

萬人民。 

就最後一項（印度W軍械武器变付巴某 

斯 坦 ） 言 之 ， 本 人 © 應 聲 明 巴 某 斯 坦 立 國 

伊始，維持治安匪易，^需批軍械武器，卽 

儇此中關巧於小論，此項軍械武器之交付問 

題 亦 極 形 r i 急 重 耍 故 如 断 然 將 理 應 交 給 巴 

基斯坦之軍械武器扣留不發，則由此而生之 

L理上影響，構成含有嚴重意義之因素,ai致 

妨礙兩自治領間正常善鄰關係之恢&。 

五 月 七 日 巴 某 斯 a 外 長 在 理 事 會 螢 ^ ， 

[第二八九次會ni]，建議原爲瞜什米爾事件 

而設之委員會，係執行安垒理事會就其他各 

事項所予指亍最適宜之機關，本人此時對: 

該項提桊再表贊同，睢若安全理事會另有效 

力相同或效力更大之其他方案，本人定當欣 

然 將 此 種 定 轉 達 敝 國 政 府 。 

他方而，本Â«W爲理事會旣已墉悉本案 

始末，則理事會對此等事件如採取與啄什米 

爾事件度相同之堅决决定，自必事半功倍。 

倘候瞜rf"米爾委員會就Junagadh局勢提出 

報仏，？A後再由安全理•會就各^事件雀行 

審 n i , 則 徒 事 遷 延 耳 。 

爲 此 ， 本 人 代 表 巴 某 斯 W 政 府 ^ 朋 ， 

人之會，巴甚斯m與印度間之:"他TÎ論4!項， 

其爲聚急簞要，實不亞；&^瞜阡米爾iî端。故 

理，會倘能及早就各該事項而爲决定，並迅 

速è極將其付諸實施，敝國政；ff無任欣慰。 

Mr P l L L A I ( 印 度 ） 本 人 須 聲 明 吾 人 

不幸，（安全理事會諸君或方有同戚）項鹧取 

巴基斯W政府一苒復述其各項瑣碎之指控， 

對*^吾人所提巴某斯坦侵略瞜什米爾主要事 

件，此僅其次要者耳。 

巴 某 斯 坦 代 表 一 苒 提 出 關 J u n a g a d h , 

種 族 危 害 及 印 度 未 履 行 兩 國 協 定 之 各 項 指 

控。因此本人不得不苒行綜述敝國政府對此 

S 項 問 題 之 意 見 。 

關於在Junagadh重新舉行公民投菓之 

問題，吾人前已暢所欲言。理事會It論是項 

間題時，吾人業巳^之,——本人願再聲言—— 

關於Junagadh之現狀，吾人誠不知憲章中何 

項條款可作根據，俾將該項問題提交安全 ï¥ 

事會。Junagadh之具實現^兄如何？在業經舉 

行之公民投禀屮，該處人民哳然表^，贊成加 

入印度。在二十萬投禀之人民中，反對加入 

印度者共蛾九十一人。 

巴 某 斯 坦 外 長 在 安 垒 理 事 會 中 一 再 聲 

稱縱在最公正之主辦條件下，重新舉行公民 

投禀結果或仍相同。彼不僅承fig Junagadh人 

民 對 加 入 何 方 之 問 題 未 必 改 瘦 初 衷 ， 且 承 

其 本 人 對 该 項 問 題 所 持 奮 見 有 類 舉 理 探 

計。此係彼之用語。倘吾人略微運用常識，卽 

知在Junagadh現<：{1下，安全理事會當無任 

何可 j y i â 問之事。 

倘 巴 基 斯 坦 承 無 論 在 J u n a g a d h 如 

何重新舉行公民投稟，其結果均將證實業已 

舉行之公民投禀結果，則巴某斯坦所欲安垒 

理事辦理者究爲何事？若將區®瑣事訴諸人 

類爲解决國際j'端而Iî!?之最髙裁判機關，鉞 

非 吾 人 所 能 了 解 。 目 前 膺 * 安 垒 理 事 會 處 



處 瑰 者 ， 似 在 解 决 S i r Mohammed Zafrullah 

Khan所稱之學理問題而已，余則"爲此係已 

成過去，人人皆知之两題，卽Junagadh州人 

民所願加入者爲印度而非巴某斯》。 

不久;^前，Junagadh人民備受専制暴君 

m逸,暴君重視其個人安危，谡人民軀fll^^ 

顧,遂於醞醸事端後潜逃。該地人民現爲聯邦 

公民，享受自由與民主;^幸蝠。想安全理事 

會 必 無 盲 便 典 革 消 失 形 。 r 

余確信理睾會諸君，决7願11相平 

m自由之IS重睹爭y變乱。但安全理睾會干 

預此項問題之企圖，縱^立意善良，則;fl:結果 

所甲，勢必引起新事端，破壤民主與自由。誰 

謂目前Junagadh局勢巳構成國？^^！平及安 

全之威脅7本人茲主張關於巴某斯坦所提出 

之 各 種 瑣 碎 事 項 , 無 l i ? 理 所 本 係 屬 智 慧 

審慎,抑係正義，均須探取"不干沙"政策。 

關*^@害種族事,此種驊謗印度之企圃， 

業 經 M r Setalvad及Mr Vellodî菲論之矣。 

茲不贅。目前僅擬指出，在印度與巴某斯S 

境內之) î itia騷亂及屠殺,敝國政;ff不勝惋惜， 

f i此乃係當今巴某斯坦當局若千年來在吾人 

廣大士地各處，宣揚毫無§^惲與限制之憒恨 

所生之直接後果。' * 

本 人 猶 憶 恰 當 印 度 分 , 前 在 印 舉 行 之 囘 

教聯盟大會中，該'聯盟某頜袖煽動印度境內 

囘民，放火拔劍，挨戶焚燬印度A家，一如 

往昔成吉©汗之所爲。此種慫動言詞若干年 

來響徹全國，除少數例外足使人肅然起敬外， 

巴某斯坦領袖幾*«^\人爲之。 

卽在印度劃分Jdl後,re】教聯盟之頜釉，並 

未減輕其反印度之恶魔放肄宣傅。當囘民開 

始其屠殺之時，不可避免之報復行爲連績發 

生 ， 囘 教 聯 s a 及 其 領 袖 之 行 ^ , 愰 人 憶 及 亞 

拉 伯 餺 彼 痛 笞 余 而 反 嘹 啣 大 哭 ， 又 伤 四 處 

奔走，言我之不是。描繪此項槠形或有更適 

宜之辦法，卽囘教聯sa目前之行爲，有類蔥 

魔之譴責罪行。 、 

愴 恨 爲 立 國 之 本 之 國 家 ， é 須 依 賴 此 

同一卑劣情緒與意識jyi求滋長生榮。猶之自 

—生物割出之肢體，未具備#母體之傅統德 

性 ， 深 己 夭 折 ， 遼 爲 途 & 目 前 辩 關 之 

道,厥爲強化 i t所由誕生之惡勢力。 

吾 國 人 民 篤 信 人 道 主 « r , 居 怪 努 力 宣 揚 

求實現各階暦各宗教間之和平與紈一，小 

辭勞苦，小惜犧牲。今日敝國政府"^全力根 

箱此種『±會愴恨之流毒。吾國頜袖Mahatma 

G a n d h i致力社會協死而後已，其畢生盡库 

力,此項JE張，吾人竊譽吾人爲涫除惡奮宣傅 

所蟲之努力，目前已漸著成效。 

若 干 萬 爲 囘 教 聯 盟 不 人 道 之 宣 傅 所 矇 

蔽因而 f J 往巴某斯 J f l 之印度囘民目前均已 

歸 返 r 卩 度 ， 因 & 巴 某 斯 坦 之 經 驗 ， 彼 等 更 

形憂礬，菩人能希望彼等或可較前聰明也。 

巳某斯W評印度犯危害種族罪，此舉未 

免^劣無稽，觀*^巴某斯坦煽動愴恨者之荥 

多教友，目 f lTEjI囘印度，安居樂業，卽知 

巴某斯坦政府所稱各铈毫無根據。各種1±會 

暴行加绪印度之鉅創，因印度頜袖不哳從事 

之和^妥協T作之結果，巳日在康復屮。在此 

階段屮撿査日就痊癒之创傷，其企圖將便 f t 

勢更趨钹雑， f ta動巳逝之熱 I t ,其後果誡難 

逆睹，s?安全理事拿必不欲出此下策。再者， 

此種措控全屬關係國之國內管轄事件，不知 

珲事會何從處391。故本人敬向安全理事會提 

桌，最,好將該項目âJi事日程屮删去。 

關 印 度 永 能 實 施 與 巴 基 斯 坦 所 訂 協 定 

之指控一層，本人現擬提出數項事實。自前 

日 [ 第 二 九 0 次 會 議 ] M r Vdiodi述及該事項 

A i 後 ， 本 人 已 接 瘦 其 他 涫 & , 此 項 消 息 或 爲 

理事會所樂聞，亦未可知。 

Sir Mohammed Zafrullah K h a n 宣 稱 印 

度準慷銀行企圖扼制巴基斯坦之財政， "故 

该國被; â 立卽自行設立屮央銀行。^項聲明 

後面之事實頗值一=^8。 

爲快巴某斯IB印行紙幣鑄造硬螫起見， 

印度幾將全部印鈔鑄骼工廠交由巴某斯W使 

用，懊用畤間爲時非暫。印度國家銀行，卽 

印 度 準 慷 銀 行 ， 協 助 在 巴 基 斯 坦 創 設 买 之 

辦 事 , ， 俾 巴 ^ 斯 i f l 政 府 於 相 當 期 間 内 早 曰 

接收 i全部機構。此等辦事處包括& Lahore, 

Karachi ,及Dacca等地辦理發放，銀行業務 

及 公 憒 之 完 備 辦 事 處 。 爲 各 該 辦 事 處 

基 斯 國 家 銀 行 成 立 時 能 獨 立 經 營 計 ， 印 度 

卓備銀行3fe從事JI練巴基斯坦銀行職員若干 

名，雖。治安惡化之際仍耱績在巴某斯W胀 

務，此项恶化 f t形在本年初間猶係如此。 

&準慵銀行繼績代巴某斯坦執行職務之 

3l 



谗渡時間內，印度同啻在印度準備銀行董事 

會四名董事中，准由巴基斯坦推出兩名。印 

度 嘗 盡 = r 力 之 所 及 ， 促 i 巴 基 斯 坦 獨 ^ 貸 幣 

制度之順利發展。事實上'印度甘肾引^自身 

頜 土 内 貨 够 短 絀 之 危 險 ， 將 其 垒 部 印 鈔 備 

交由巴某斯ffi使用。 

關於巴基斯坦所稱印度不履行印巴移交 

軍需品協定之又一項瑭屑指控，本人現擬提 

出數項事賞。各1^事實均係根據本人接自敝 

國政府之ft報。巴基斯坦代表繼續宣稱，印度 

應行解交巴某斯坦之卓 i fe品尙有十六离噸。 

此係一九四七年杪，巴印分治委員會彪理軍 

用品W組委員會依據印度與巴某斯 in按二比 

— 比 例 分 配 ^ 用 品 貯 藏 量 之 假 定 所 作 之 估 

計。嗣後&經雙方去歲十二月S¥铀 î t論，結 

果商W辦法,依¦¥；^項辦法，印度麼交付巴某 

斯坦之軍需，約在六萬八千噸左右，另車輛一 

千七百零五部。吾人所易察知者卽此項估計 

與，一項估計同，僅係一鼸槪數，釜軍需品 

種類繁多，如欲一一JyiTi數表之，殊非易事。 

本年初，；ft負責移交軍需品之最高總部 

結 ^ 後 ， 印 度 陸 軍 總 司 分 奉 分 採 取 各 種 可 

能步驟，保證每月有最高噸位之軍械運变巴 

基斯坦。在最後一次之聯防會nâ屮，巴基斯 

坦内閣總理亦曾出席，垂時巴基期坊陸軍總 

司分Gracey將軍稱，對鹰行送交LL基斯坦 

之 械 ， 業 經 単 l i l l " 妥 ， 存 軍 械 站 中 待 運 一 

層，表矛滿盲，睢因運輸困難，一8》尙未暢 

運。目則，印度方面計剷每月交付約八千噸 

之軍械，實上本月卽可交付^數。此外，印 

度:mn^盲巴茱斯加>0^租之船艘，儘量装載， 

I t此項載運之船隻，應;^事十日至十五日， 

知 印 方 。 本 人 相 信 此 項 息 ， 或 可 對 

述指控，予idl最後及完全之解答。 

安 垒 理 事 會 尙 憶 日 開 始 # 瑣 碎 措 控 

之巴某斯坦酋席代表，*^全fI5論辯屮，:3fc未提 

出 j F 確 事 實 資 佐 證 。 妆 大 抵 自 承 ， 自 各 項 

問題提交安全现事會處理Jdl還，大體上已與 

印度政；ffiS:俜解决。該國指控之AS瑰碎無聊， 

巳因巴某斯坦代表自承，暴露無遺。 

各該問題，均日日在協商與解决中。向 

安全,事會提出如此瑄碎問題之國家，顳亍 

其對理事會缺'》敬重。此項拴踅瑣碎之事件， 

無 論 如 何 亦 不 致 構 成 國 和 平 之 威 脅 ， 本 人 

認爲，各^問題最女r留待當事國自行協商解 

决。 

某 y 上 述 各 項 理 由 ， 敝 圃 政 府 斛 ; ^ 安 全 

理事會主席所提由瞜什米爾事件委員會同時 

調 査 各 , 该 指 控 之 建 未 能 同 奮 。 

主席本人現請助理祕書長答«tlj利亞 

代表頃間所提之各項問題。 

Mr SoBOLEv (管理安全輝事會事務助理 

就本人所知，敍利亜代表所提間題 

有二。 

第一項問題係關於^委員會谷委員國代 

表開支，鹰由聯合國惯還之問題。 

對於此項問題，本人所可答覆者，卽償 

還墊钦問題尙未解决。）1*書長巳將此項問題 

提由行政曁預算諮詢委員會審《«i, 3 委 員 會 

將力八六月間集n接。 

第 二 問 題 爲 關 於 公 民 投 菓 總 盥 之 任 務 

規定，ifejf嗇長與印度政府間之協商，是否巳 

有進展9 

對*^；^項問題之全部答覆，具見一九四 

八年五月十九日文件S/756。 ̂ 文 件 包 含 兩 

件 來 面 。 第 一 函 係 祕 * 長 致 印 度 出 席 聯 合 國 

代耒者，內稱)Pif畨長擬與印度政府協商公民 

投菓總監之任務规定，並附、具任務規定草案， 

請印度政府予idl考盧。 

對 : ^ 書 長 此 項 面 件 ， 印 度 出 席 聯 合 國 

之 代 表 業 已 函 覆 。 覆 文 之 一 部 份 稱 

" 二 印 度 政 府 巳 ； S 知 安 全 理 事 曽 席 ， 

謂 # 4 能 實 施 决 案 之 若 干 部 份 ， 其 反 對 理 

由業經印度代表團明白獰述。舉行自由公正 

之公民投菓之條件，依據目前形式之决案， 

未能確立。印度政府尤不贊成所擬授予公民 

投禀總監AdL若干職糌，例如，指揮監督印度 

軍警之枨（决-à案第八項），公民投褢總盈委 

任>«"自行選定之特別審判官，審理經其0g 

爲 對 自 由 公 正 之 公 民 投 莩 之 籙 備 與 執 行 ， 

具 有 厳 重 影 響 之 案 件 （ 决 案 第 十 款 （ 內 ） 

目）0 

S 爲 此 ， 本 人 目 前 與 貴 代 表 ， 就 

來 i S 所 附 " S " 民 投 , 總 監 任 務 規 定 之 協 案 

而 爲 商 S i " , 究 屬 事 無 補 。 "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敍 利 亞 ） 本 人 現 擬 提 

出ft項問题。當事國雙方#1對安全理事會决 
案表亍反對，此項異遴目前似仍存&。此 



際 雙 方 代 表 又 稱 ， 對 决 義 案 其 他 若 干 規 

定，亦未能同意。彼等均^，對*^該决義案 

倘不加jyi若干修正，則各;^政府對於决s案 

之實施，或未能，Adi協助。 

本人小知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將採取何 

項立場。主席業巳明白孝亍，希望委員會到 

達印度後，辦理此事小感覺困難。 

令 對 主 席 之 f 見 前 此 本 表 贊 同 ， 但 朌 聽 

本曰各項陳述後，本人相信委員會之任務將 

更爲困ffi。 I t 勢 不 如 « (象之易。若委員會逕 

赴 亥 地 ， 遭 遇 重 , 困 ， ， 而 對 雙 方 當 事 國 

所同曹及遵守之^委員會權限，若無明白之 

規定，則^委員會將 s處境極端困9(1。 

因 是 理 由 ， 余 爲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先 在 此 

IW集會，行前與當事國雙方代表接洽之提案， 

至爲妥善。委員會可藉此liit覓處理爭務方法， 

若因困傩，依然存在，無申覓得途徑"利進 

行，自可將問題再提由安全理爭會審pft ,希 

冀锼得椹力，使委員會得jyi完成任務。 

Mr A R C E (阿根廷）倘余之記憶非誤,印 

度代表之磬明，似,，S爲安全迎爭會决案， 

至 少 有 七 八 項 爲 印 度 政 府 所 反 對 ， 似 此 情 

形，解决印度與巴基斯坦間之懸案之進一步 

努力，余Jldl爲不僅尙非:It lff ,且^*與願 

此屮困锥，=L因助理祕豸長代表flè書處 

所發聲明而增劇，在:^項聲明屮顒有若干事 

項匪特印度政府未能同會，抑且危及安全理 

事會决pi案之威信。 

某*\jb>i理由，在印度與巴某斯坦兩國 

政 府 對 理 事 會 决 案 之 反 對 未 解 决 前 ， 本 人 

對於事項之進一步審桌，須繼績予W 反對。 

a凡此種種困難，余自將報吿敝國政府，藎此 

項調解委員會原爲執行公民投菓及處理其他 

委 辦 爭 項 而 i S , 但 因 關 係 國 政 府 未 能 同 意 安 

全理事會，議案之故，或將吿失敗，余誠不知 

敝國政府^願參與;^委員會之稃度如何耳。 

關於委員會在紐約舉行數度隼備會PÉ̶ 

層 ， 余 爲 無 可 非 》 « ， 惟 余 巳 言 之 ， 在 ^ 委 

員會未依據關係國政府接受安垒理事會之决 

議 案 或 建 案 而 擬 訂 具 體 方 案 j y i 前 ， 顳 3 能 

啓 程 赴 印 。 

此係本人所願提出^第一項曹見。其次 

係關於費用者，It余不擬买木理事會就本事 

項 而 爲 决 定 ， 此 事 應 交 由 專 家 委 員 會 審 俾 

安垒理事會得知在本案及將來事件中，鹰採 

何項行勋。因安全理事會所採决定而生之費 

用，©須由聯合國負擔，但余„?:f^理事會倘 

因聯合國會員國提交爭端而採取决定 & h 則 

其因此而生之費用，聯合國自無負擔之理。 

第三,本人„ 2爲安全理事會之决> 4案" 

能因缺乏經費而不付諸實施。 

本人 j y i 爲祕書處對此類費用麿先蟄付 

必耍款項。If——此係余之第四點奮見—— 

余:ÎËng爲此項墊款究應由何方何時償還， 

目 前 須 先 予 明 白 规 定 。 

余 爲 闕 實 施 安 全 理 事 會 决 p f e 案 所 需 

用費之各項意見，應先交由專家委員會審,&， 

俾便理事會就此項問題而爲最後决定。不問 

) 1 * 嗇 處 土 配 下 之 ^ 詢 委 員 會 之 决 定 ; 礙 ^ 

兵，正確或錯誤，安全理事會之工作3能視苴 

轉移，此理=p顯。故余現擬提出具體提案，卽 

應先行徵詢專家委員會之意見。倘 i 席願余 

• W * 面 提 出 此 項 建 n à , 余 將 樂 於 爲 之 。 

最後，就現在所 f t 論之問題而 t ，本人 

重行磬明，在關係政府不同會安^理事會决 

案之各《A,未镀得解决Ai前，本人反對逸 

一步之協商。 

Mr LAWFORD (英聯王國）敝國代表圑雖 

承n?阿根廷代表所言極中肯聚，但覺吾人如 

依 其 建 而 圩 待 ， 吾 人 或 將 長 期 狞 待 ， 而 ^ 

委員會亦將永無瞜什米爾之行。敝國代表圑 

強?"y贊成委員會儘早前赴印度，同時贊成 i 

席建 p i , 卽委員會爲方使迤見，可在此間先 

開預f庸會P&。吾人 i贊同丄席提案，卽委員 

會 到 印 度 後 ， 嚿 處 理 瞜 汁 米 爾 問 題 及 其 他 

問題。 、 

^人n《爲理事會應極度審旗，埤委員會 

解决咪"米爾爭端之成功機會，不致更受妨 

礙 。 在 此 情 下 ， ^ 人 w 爲 重 买 者 ， 卽 委 員 

會 應 ; 1 記 ， 第 一 項 目 的 在 與 當 事 國 雙 方 合 

作，商u7解决瞜什米爾間題應梂之辦法，在 

j t * ？ 爲 適 宜 前 對 各 I 该 事 件 小 應 探 取 行 

動。然此非ii胃吾人抉^巴某斯19代表圑對於 

其他各項問题所賦予之重要 f t。反之，吾人 

切 盼 委 員 會 依 主 席 建 n i , 處 理 各 ; ^ 事 項 。 最 

曹i5r者，吾人欲避免苒牵遷延及冗長之計論 

與互相歸咎，俾可保證吾人對各,该問題在 

此 所 費 之 時 間 — — 吾 人 爲 係 爲 印 度 與 巴 基 



斯 坦 之 利 益 着 ^ — — 小 ¥ 苒 因 拖 延 而 屬 完 全 

白費耳'。 

委員會之任務誠屬F艱，睢各委員旣均 

係聲譽卓著，精明幹練人士,(此言 3邀阿根 

廷 代 表 之 鏖 宥 ) 則 敝 國 抱 有 希 望 7 問 3 委 員 

會，現時處境如何，一旦抵達印度後，最後 

或可镀\致吾人全體，尤印度與巴某斯ff l ，所 

企求之公平永久解决。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；安垒理事會最早 

計 論 本 項 問 题 時 一 遠 在 本 年 二 月 — — 敝 代 

表圑建nâ,應由以安垒理事會通&若干原則， 

苒由安全理事會委員會酌量當地情形擬定If 

細辦法。吾人所提出此項建ni ，係鑒於安全理 

事 會 & , 事 4 ^悉當地情形，而熟悉當地情 

形乃解决是項問题之耍件。其次，考人尙有 

—項考盧，卽委員會各委員到達當地後，因與 

當地人士接;將較安全理事會遠在此間，所 

能成就者爲多。 

屮 國 代 表 M 之 建 < â 未 經 安 全 理 事 會 採 

納，鄙人W爲主要係因旮人全體對P此項問 

題，尊重英聯王國代表圑之曹見所致。敝國 

代表圑旣巳在I t論初期採取上述立場，自;^ 

反對委員會力,此畤出發。 

當余脍趨印度代表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反 

對盲見時，卽已感覺，印度代表所提若干異 

議 ， 性 資 不 嚴 重 ， 小 致 阻 礙 委 員 會 工 作 之 

進行。余尤憶印度代表W和年治安爲理由， 

反對理事會决桌案。夫瞜什米爾境内《1罕治 

安 ; ^ 應 恢 î k ， 其 關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利 益 與 關 

於eîk與巴某斯坦之利益同，此乃顧而易見 

之事。令前巳言之，使瞜什米爾境內和平治 

安無法恢极，絕非委員會之所願。蓋^區域 

如不完全恢极相平冶安，公民投禀郎無法舉 

行。是jy印度代表根據;^項理由所提異'&， 

余認爲可JW就ftjî解决。 

印 度 代 表 ^ 提 異 桌 中 尙 有 關 嗦 什 米 爾 

聯合内閣之一項。余以爲此事或致妨礙委員 

會工作，故較形厳重。余所W躊躇而不願主 

張委員會立刻前赴印度，其故蓋卽在此。對 

方\此8古，倘不7 W 調整，余^委員會或 7 能 

完成有用工作。就本人而; t ,關力,此點，余 

願尊重英國代表意見。 i 

It若吾人贊同委員會前赴印度，余JW爲 

如5f將一切F端立卽交由委員會處理，似較 

爲得。吾人似可假委員 i"JW相當時日，使其 

專力處 Ï 1 啄什米爾問題。倘委員會處现^項 

問題已獲得相?^進展，理事會自可苒將其他 

事項交由；^委員會處理。若在開始卽委員 

會任務》0繁，,成功機會，卽專對瞎汁米爾問 

題而言，方將滅/J 。 

姑不論其他問題本身或貧 相對重耍性如 

何，吾人‧ ̂ ， 承 — 旦 咅 人 對 於 瞎 什 米 爾 

問題獲有 i t展，3t他問題自較易解决。倘瞜 

什米爾門題陷入僵局，令恐其他間題7易解 

决矣。 

Mr AUSTIN ( ： ^ fij堅合衆國）：^國代表圑 

赞成安全事會 Ï "席，力,本次會P義開始?>所 

作之提案。倘令之了解正確，提案 S 胃委員 

會應依0?—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之决ni案丁 

項辦理，〖1?辭如下 

丁 委 員 會 應 執 行 丙 節 所 列 職 務 （ 一 ） 

關方^印度代表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致安全理 

事 會 主 席 書 及 巴 某 斯 S 外 長 一 九 四 八 年 " 月 

十五日致祕書長函中所述傑木與瞜什米爾邦 

It勢，及（二)關於巴某斯W外長於接到安全 

事 會 指 亍 後 ， 九 四 八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致 

)6^嗇長15中所述其他;^勢。" 

；；^段决ni案之官，卽謂安全理事會所設 

委 員 會 應 專 力 處 理 瞎 什 米 爾 事 件 ， 至 

Junagadh問題則由委員會斟酌情形，權宜處 

理。 

頃脍阿根廷代表之言，實不能無感。本 

席必翁聲明，吾人目前已確信對Jï^由安全理 

事會處理印度巴基斯W事件及其他事件之經 

驗所發現之一般局勢，應山安全理事會所屬 

專家委員會調金研究。吾人感覺本案當事 

雙 方 顒 無 責 任 觀 含 。 兩 當 事 國 此 次 前 來 聯 

合 國 偉 大 組 M ，乃根據憲章之陴大精神條款。 

憲章邀請世界ft"國將困難爭端交由此偉大國 

際钮槭解决。今當事國兩方前來此間，利用 

開支浩大之聯合國機構，及全世界重要八士 

之 寶 責 時 n i l 而 對 於 聯 合 國 機 構 之 裁 定 ， 似 

無責任觀念予JW尊重。 

本人知憲章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述及一項 

義 務 。 此 項 義 ? 》 實 與 非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" 經 

預先聲明就;^，端而：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 

卒 解 决 之 義 挤 後 ， 將 該 項 端 ， 提 請 大 會 

或安全ÏI卩4»會注"t"之特權相因而起。 



專家委員會倘能就該項條文 f義詳加研 

究，自將有補事功。憲章所規莽和平解决之義 

務，究何所指9今出席戋全理事會之兩當事 

國，似均不承認自身有任何義務。事實上，5? 

全理事會就本案而爲建孃，係因當*國兩方 

俱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聲 明 ， 若 聯 合 國 對 該 項 爭 

端不加干涉而任其耱續，可能發展成爲對 

和平之威脅與破壤。戋全理事會之行動，卽 

根據是項基礎。 

此四閲月中，吾人齄取雙方之奮見，3fe 

力便彼等由協商而獲致解决，惜其均未能辦 

到。彼等對於在協商之初採原有談判立場，絲 

毫未讓步。最後，乃請安垒理事會提出建饞， 

當事國雙方俱提出此項請求。戋全理事會因 

此通過决議案，豈料當事國雙方竟爾聲稱,對 

於 其 中 若 干 重 耍 條 款 不 能 接 受 而 將 予 《 反 

對。此將陷聯合國於難堪之處境。 

在第六章"爭端之和平解决"下，果無義 

務歟7若其無之，則該章所指何事 9 第三十五 

條 第 二 項 稱 ， " 經 預 先 聲 明 就 該 爭 端 而 言 

接受本憲章所規定和平解决之義務"。 

余對阿根廷代表之提議甚感與趣，且將 

細 審 其 提 案 中 之 特 殊 款 項 ， 因 余 憨 爲 依 照 

吾人過去三年來在此所獲之經驗，吾人已知 

對 ， 六 章 之 解 釋 ， 有 若 干 事 項 須 行 閣 明 並 

昭吿全世界，俾在全世界各國俱可自由表示 

爭端與不平之此項善良工作中，吾人可根據 

爭端之和平解决規定，獲得某種有效合作之 

辦法。在理事會中當事國幾享有無限制之特 

權,Pî^表决權一項外，享有理事國一切特權， 

彼等反覆陳述盲見，相對詰責，當吾人從事純 

屬理事會任務而擬HT决議案時，當事國雙方 

均 有 機 會 辯 論 决 - i 案 之 特 殊 規 定 ， 伍 Ï 實 施 

或執行决議案規定時，則云不予考盧。 

此種情形殊屬錯誤。此 3僅道義上之錯 

課，且大背憲章之精神，余 jy i爲時辛今日， 

安全理事會鹰對於憲章听規定和平解决之義 

務求得解釋，且將其明白規定，俾當事國依 

某種方式,fa如承 i ig—部份之費用，事先接受 

義務，遵一理事會依據憲章本章崁定所爲之 

决ni 。當事國雙方旣已蔽臨此間，請求安全理 

事會提出解决爭端之建p&，彼等豈4鹰事先 

同 f 遵 守 之 乎 7 彼 等 固 無 3 ^ 請 求 安 全 理 事 會 

提出建義之義務， I t若業已請求，余擬詢專 

家 委 員 會 彼 等 旣 已 請 木 ， 是 否 郎 表 示 彼 等 

應遵守或盡力遵守理事會之建 i*。 

此 項 局 勢 極 形 嚴 重 ， 因 其 響 世 界 與 聯 

合國偉人組械之某礎，故余待阿根廷代表提 

出其麋案時，將對之愼予研究。It在目前，美 

國 代 贊 成 主 席 之 提 案 ， 將 一 切 事 項 交 由 

委員會處理，伹附有一項iîf解，卽瞜什米爾 

事件具有優先性，：h:他睾項則由該委員會權 

â 處 理 。 

̶ + 席 本 席 提 議 延 會 = ¥ 午 後 三 時 本 鹿 

茲請阿根廷代表將其本 f l午前建ni用寄面提 

出，Ai便計論。 

午後十二時五十五分散會。 

第三百零五次會議 

̶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

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Mr A PARODI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屮 國 哥 俞 比 亞 法 蘭 西 敍 

利 亞 每 克 蘭 蘇 維 埃 S t 會 主 義 其 和 國 蘇 維 

埃 社 會 主 義 共 扣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

合 翅 。 

八 十 一 通 過 議 事 日 程 ' 

主席^事日程與本日午前會鏞同。應 

W 論 之 項 目 爲 印 度 -巴 基 斯 坦 事 件 ， 捷 克 斯 

拉夫事件，及巴勒斯 iB事件。 

關 孅 事 日 稃 事 ， 本 席 現 請 比 利 時 代 表 

發雾。 

Mr VAN LANGENHOVE ( 比 利 時 ) 本 人 願 

提出一問題。倘余之了解無Sft ,理事會本日 

須計論巴勒斯 i 0問題。在此種 ( t ^下，若先 

討論巴勒斯 iB，苒及捷克斯拉夫問題是否更 

爲適宜'若然，卽須變更吾人讒事日荐之三 

四兩項之次序。 

主 席 此 種 問 題 確 將 發 生 。 吾 人 今 日 須 

ft論巴勒斯《問題，a有若干文件，本席將提 

請 諸 君 注 意 。 最 重 耍 者 ， 係 播 太 族 建 國 

會及亞拉伯諸國（辛4其屮若干國)對*^理事 

會最後就停戰命令一事所發電報之答種。 

令孑中現有猶太民族建國協會之答盘， 

且知亞拉伯諸國W螢電亦已接到，現正加 

1 事日程"^第三百零四次會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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